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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 

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

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

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5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

省实际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

（以下简称托育服务）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，坚

持家庭为主、托育补充，政策引导、普惠优先，安全健康、科学

规范，属地管理、分类指导的原则，建立和完善促进托育服务发

展的政策法规体系、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系，充分调动社

会力量的积极性，开展多种形式托育服务，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

托育服务的需求，促进我省婴幼儿健康成长、广大家庭和谐幸福、

经济社会持续发展。 

（二）发展目标。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，优先在

市辖区开展示范试点，力争在 2020 年底前建成一批承担一定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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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，托育服务需求初

步满足；到 2025 年，托育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

基本健全，覆盖全省城乡的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建成，托育服务需

求进一步满足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加大家庭托育服务支持力度。 

1．全面落实产休假政策。依法全面落实产假、护理假政策，

鼓励探索试行与托育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、产休假，通过灵活

安排工作时间等积极措施，为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；支持脱

产照护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，并为其提供信息服务、就业

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。（牵头单位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；

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总工会、省妇联） 

2．加强早期发展指导。依托医院、高校、行业学会等资源，

建立托育服务专家库。鼓励社区、托育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通过

入户指导、亲子活动、家长课堂、手机 APP、“互联网＋”等方

式，为家庭提供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省卫生

健康委；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团省委、省妇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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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提供婴幼儿照护便捷服务。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设置育

婴室、哺乳室，满足职工照护婴幼儿需求。加快推进车站、码头、

广场等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和母婴设施建设改造，为哺乳、婴幼

儿出行提供便利。（牵头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；责任单位：省总

工会、省妇联） 

4．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加强孕产妇和婴幼儿健康管理，

开展育龄妇女孕期检测和新生儿疾病筛查。做好新生儿访视、膳

食营养、生长发育、预防接种、安全防护、疾病防控等服务。提

高母乳喂养率，提高婴幼儿食品质量与安全水平。（牵头单位：

省卫生健康委；责任单位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） 

（二）统筹推进多元化多样化的托育服务。 

5．优先支持普惠托育服务。各级政府要创造有利条件，支持

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，重点支持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示范

托育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，为有服务需求的家庭提供全日托、

半日托、计时托、临时托等多样化的托育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各

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卫生健康委；责任单位：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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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大力发展社区托育服务。各级政府要将托育服务纳入社区

服务体系，鼓励通过提供场地、减免租金等政策措施，支持和引

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托育服务，为居民家庭提供多层次、多

样化照护服务。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与社区服务中心（站）及

社区卫生、文化、体育等设施的功能衔接。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

区托育服务的支持，推广婴幼儿早期发展项目。（牵头单位：各

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，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民政厅；责任单位：省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） 

7．鼓励单位开展托育服务。发挥工会、妇联等组织作用，增

强单位托育服务保障能力。支持用人单位以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

共同开办的方式，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，有条件的可向附

近居民开放。（牵头单位：省总工会、省妇联；责任单位：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省卫生健康委） 

8．鼓励探索托幼一体化服务。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利用现有

资源开设托班，招收 2 至 3 岁的幼儿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市、州、

县人民政府,省教育厅；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） 

9．鼓励医疗机构提供延伸服务。鼓励有条件的妇幼保健院、

妇女儿童医院、儿童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设立托育服务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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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，并为周边托育机构提供育儿支持。（牵头单位：省卫生健康

委；责任单位：省总工会） 

（三）规范发展托育机构。 

10．优先科学规划。各级政府要根据常住人口规模和人口结

构变化，按照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（2019 年版）》和

《托育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，科学规划建设托育机构；要将

需要独立占地的托育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布局纳入相关规划。城

镇托育机构建设要充分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婴幼儿的照护服务

需求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；责任单位：省自然

资源厅、省发展改革委） 

11．加强设施建设。各级政府要根据实际，按照国家相关标

准和规范，规划并新建、扩建、改建一批需要独立占地的托育机

构和服务设施。在新建居住区建设与常住人口相适应的托育服务

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，并与住宅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。老城

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无托育服务设施的，通过改扩建、购置、置换、

租赁等方式分期分批建设。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，采取公办民营、

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，在就业人群密集的产业聚集区、工业园区

和用人单位完善托育服务设施。在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中，

统筹考虑托育服务设施建设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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